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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29      证券简称：吉视传媒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26 

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被确立为 

“国有林管理现代化局省共建示范项目” 

总承建单位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〈国有林场改革方案〉和〈国有

林区改革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发〔2015〕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大力推进东北

林业生态建设和我国林业现代化发展，加快提升吉林省国有林管理信息化水平。

2016 年 9 月 23 日，国家林业局、吉林省人民政府在长春市联合签署了《关于

推进国有林管理现代化局省共建示范项目战略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：《战略合作

协议》），决定共同实施“吉林省国有林管理现代化局省共建示范项目”（以下简称：

示范项目）建设工程，并将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确立为示范项目的总承建

方来整体负责项目建设与后续运营服务。 

一、战略合作背景 

林业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，以“林业信息化”推进“林业现代化”，既是

坚持绿色发展、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需要，又是林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。党的

十八大已做出“促进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”的战略决策，

将信息化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；2016 年 7 月，《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》中又

进一步做出“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为主线”的战略部署，为加快我国林业信息化发

展、带动林业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。 

2016 年 3 月，国家林业局信息中心会同吉林省林业厅等单位共同向国家发

改委组织申报了“互联网+”林业重大工程项目，并顺利通过评审。该项目拟选取

吉林、黑龙江、内蒙古等林业重点省份，进行林业管理现代化、信息化资源管理

模型示范项目建设，计划总投资估算 17.8 亿元。吉林省作为我国林业大省，是

东北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因此，率先在吉林省开展示范项目建设具有

坚实的基础及以下得天独厚优势条件： 

1.1.吉林省长期高度重视生态资源保护工作，基础十分扎实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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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吉林省作为全国首批“林业信息化示范省”和“物联网应用示范省”，在生

态灾害防控和物联网应用等方面具有先进经验； 

1.3.吉林省人民政府先期已组织吉林省林业厅与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、吉

视传媒股份公司分别签署了《关于发射林业专属卫星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和《智

慧林业建设战略合作协议》； 

1.4.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已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，为国家野生动

植物的动态监控提供了实施平台。 

二、示范项目建设内容 

示范项目将利用吉林省各类优势资源，以“两网、两中心”为核心来开展建设，

构建吉林省“互联网+”林业发展新引擎，具体内容包括： 

2.1.构建横向延展的广域资源监管“林业空天互联网”和纵向拓深的立体资

源感知“林业物联网”，实现国有林资源基础数据和动态变化数据的多维度感知； 

2.2.依托和利用国家生态大数据中心、吉林省已有数据中心，建立“东北林

业大数据云中心”；基于“位置网”数据系统，建立“省级林业综合管理调度指挥中

心”，打造“林业数字地球”实现全业务综合信息化集中管理与运营； 

2.3.构建林业资源监测评估预警平台，实现林业生态全面感知、风险预警可

控、林地动态监管、物种实时保护，打造林业生态资源管理新业态。  

三、示范项目建设机制 

3.1.示范项目将在国家林业局、吉林省林业厅及吉林省 28 个基层单位范围

内开展建设，建设期为 3 年，预计总投资估算 8.64 亿元； 

3.2.示范项目由国家林业局、吉林省人民政府和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共

同投资。各方主要职责： 

3.2.1.国家林业局，负责示范项目顶层设计、提出整体建设要求并监督实施；

结合现有投资渠道及相关政策，在林业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给予示范项目资金及政

策支持； 

3.2.2.吉林省人民政府，对于国家给与的基本建设资金优先配套支持，加大

对示范项目购买服务的资金支持，落实林业专属卫星的发射计划，并负责项目申

报、方案编制、组织实施等工作； 

3.2.3.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总承建方，负责牵头成立专项项目公司，并

组织启动资金和建设资金、提供感知物联网及传输网络服务；同时，接受国家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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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局和吉林省人民政府的委托，携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等协作单位完成示范项

目的建设与后续运营服务。 

四、示范项目运营机制 

示范项目运营期计划为 15 年，由专项项目公司作为运营主体。运营期满后

资产全部移交国家林业局和吉林省林业厅。运营期内，允许专项项目公司通过提

供项目运营服务、非涉密数据资产运营等方式获取收益，并允许专项项目公司参

与储备林、森林旅游、生态文化、林产品深加工等产业项目投资。  

五、对公司的影响 

示范项目的承建与运营，对公司向社会信息化产品与服务提供商进行战略转

型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。公司将利用云计算、大数据、有线无线融合等现代

信息技术，以及航天卫星、无人机、智能传感等物联网应用手段，与国家林业局、

吉林省人民政府及相关主体，共同构建基于“两网、两中心”为核心的吉林省智慧

林业信息化生态体系。同时，依托国家产业政策与相关基本建设资金支持，通过

“企业建设运营，政府购买服务”等方式，为公司创造社会信息化服务盈利增长点。 

六、风险提示 

《战略合作协议》签署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政

策、技术走向、政治经济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协议无

法全部履行。同时，作为示范项目总承建方与运营主体，公司后续还将与国家林

业局、吉林省林业厅等单位具体签订示范项目建设和运营服务协议，如因上述不

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导致《战略合作协议》无法全部履行，公司可能无法实施项目

总承建方的主体职责并获得相关收益。因此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


